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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婦幼衛生協會於 106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六)召開第 18 屆第 5 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本次出席理監事共 23位，專家學者 1位，相關討論及決議事項

如下： 

一、宣讀第 18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提案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二、會務報告： 

(一)106年度理監事出國考察婦幼衛生業務報告。 

(二)106年 9月份會計報告。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三、106年 8月 19日召開第 18屆第 1次業務拓展會員福祉委員會決議事項。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106年 9月 30日召開第 18屆第 2次會員福祉委員會決議事項。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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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6年 9月 14日召開對國高中生進行家庭/婚姻教育之現況討論事項。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六、106年 9月 1日召開設立聯合助產所第一次小組會議決議事項。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七、106年 10月 19日召開設立大台中聯合助產所第二次小組會議決議事項。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八、106 年 10 月 7 日召開第五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青少年性與生殖健康

論壇會議決議事項。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九、106年 10月 21日召開第 18屆第 2次業務拓展全體委員會決議事項。 

（業務發展委員會、教育推廣委員會）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十、106年 10月 28日召開第 18屆第 3次業務拓展全體委員會決議事項。 

（國際事務委員會）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十一、提案討論： 

提案一：新申請入會、再申請入會及退會會員，提請審查案。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業務發展委員會—「大台中聯合助產所」107年度工作計畫

及預算案，提請審議案。 

會計師說明： 

(一)本會依「人民團體法」及「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報經

主管機關核准者，得設分支機構。但受限醫療法規無法為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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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二)本會為非營利之社會團體，依法令及章程並無規定及限制投資

事宜，但投資為商業行為與協會本質並不一致。若本會投資成

立助產所，得依「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 14條：人民

團體辦理之業務或活動，涉有收費或公開招生、授課、售票、

捐募、義賣或其他類似情形者，應依有關法令規定，報請各該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立案或核准後辦理。其衍生之會計科目為長

期投資，應評估長期投資若為虧損狀態，經提會員代表大會或

核備主管機關是否產生爭議？ 

(三)本會未有助產所專業證照資格，若與助產所合夥投資，須審慎

考量謹以民法或契約法恐無法確認相關名義及權利問題。本計

劃案總經費為 250 萬元，其營運計劃書應規劃及詳列設備折舊

與使用年限部份，以及三至五年之財務規劃（包含每年的虧損

及盈餘），以利本會評估投資金額、營運計劃等問題。亦須考

量若為一次性投資發生虧損狀況時，是否繼續投資或由助產所

自行籌措。在財務會計處理科目為長期投資，效益顯現為投資

收益或投資損失，其盈餘回饋不宜以捐助名義捐助本會，其會

計對價上名實不符。 

(四)建議成立租賃關係，由本會擔任房東提供設備（固定資產）連

同場地同時出租，由助產所自行經營，租金由雙方協議（考量

固定資產折舊及場地使用），本會依婦幼相關業務及公益性質可

捐助租金予助產所。 

理監事建議事項： 

(一)本會為非營利性社會團體，主管機關「內政部」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衛生福利部」不會同意助產所（營利性醫療機構）為

本會附屬機構。 

(二)風險分擔問題（非營利風險、營利風險）：本會與助產所若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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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關係，風險即為連帶關係，此關係不可為，應考量雙方關係

切點及本會負擔風險的程度。 

(三)此計劃案與本會台中房屋租賃事宜應分別討論，以釐清有償使

用、無償使用、租賃關係或是合夥關係，台中房屋所有權為本

會名義，與助產所之間切點要清楚。 

(四)本會台北及台中房屋租金收入屬法人置產行為（不屬投資），與

營利（投資）之業務項目不同。 

(五)建議調整計劃書 

1.有關現況分析，中彰投雲苗 5 家助產所僅 1 家營業，請查明是

否為營運問題，並排除不是營運上的問題。 

2.台中房屋之消防及建管是否符合設置規定。 

3.應具備之藥物及急救藥物依相關法條列入並加註使用藥物之人

員規定。 

4.各項預估費用額度是否足夠。 

5.思考助產所不以接生為業務，為何成立助產所。 

(六)評估目前醫療院所醫師及各縣市衛生所之功能及能力是否不足

或者加以應用，考量其成本效益、功能發揮問題，再行設立助

產所。 

(七)建議本會與助產所為租賃關係，由本會提供場所及設備，租金

可回饋或捐助助產所。 

(八)助產所可為長期投資。 

(九)此計劃案一屆三年。 

(十)此計劃案不以營利為目的，以台中辦公室為據點並凝聚本會許

多資深助產士(師)會員協助產前、產中、產後護理指導及抺片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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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十一)依資料顯示目前中彰投雲苗地區 5 家助產所僅 1 家營業中，

以個人經驗在產前檢查及生產過程均以醫療院所為首選，不

會選擇至助產所。 

(十二)助產所依相關法規設置設備，但不以接生為主不使用該設

備，應考量其投資成本效益。 

(十三)期待婦產科醫師與助產士(師)成為夥伴關係，尋求可合作之醫

療院所並與社區連結個案。 

(十四)再教育助產士(師)可協助衛生教育、陪產、產後調理及照護等

發揮輔助角色功能。  

決議：本案尚有法源及部份問題待釐清，保留至下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再議。 

提案三：業務發展委員會—「整合型新世代毒品防制健康照護方案」

107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案，提請審議案。 

基隆市衛生局補充說明及建議： 

(一)衛生福利部與衛政有關之三大重點工作：青少年校園毒品問

題、男男愛滋病問題、長期照護問題。 

(二)本計劃案參照香港愷他命即時照護模式及與慈濟醫院楊緒

棣醫師研究團隊合作，對於第三級、第四級毒品裁罰講習班

受講習人員，實施前進式醫療照護測試膀胱功能（尿路動力

學及超音波等），按文獻資料顯示膀胱異常率約為 20%上

下，但受檢者之膀胱異常率高達 50%，籍由透過即時膀胱

檢查讓受檢者得知膀胱功能正在衰退中，利用心理上刺激，

回復戒毒決心。經推動二年，受講習人再犯率自 105 年的

16.56%，降低至 106 年 6 月的 10.16%，顯示多元模式講習

已現成效，需長期追蹤。從後端往前推測第 1次使用毒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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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 14 歲以下 5%、18 歲以下高達 35%，目前教育體系

上未有普查數據。 

(三)此計劃案教育部經費已結束，慈濟醫院支應 6-8 個月後中

斷，本計劃案意義重大宜考量延續辦理。 

(四)實行方法及步驟分為三方案，希望成就學生至毒品危害防制

中心領取試劑檢測，重點將相關個案納入管理。 

(五)此計劃案（前進式愷他命照護計劃）全國僅基隆市衛生局辦

理，鼓勵其他各縣市衛生局跟進可達到部份效力。 

(六)本計劃案經費直接由協會支付，相關單據由衛生局審核後向

協會實報實銷。協會與基隆市衛生局合作模式將列入備忘錄

並擴大安排記者會。 

(七)同意計劃案使用審查評分表，除可審查多案案件外，對於單

一案件的品質審核亦可依據審核基準評審。 

理監事建議事項： 

(一)本會可思考是否參與毒品計劃，有關人力經費部份建議刪

除。 

(二)藉此計劃案可延伸本會在未來是否補助各縣市衛生局有關

婦幼方面相關計劃經費額度，並使用審查評分機制。 

(三)本試辦計劃案已辦理二年，本會站在公益立場能協助全國各

縣市，各衛生局依據政策及執行方式有所不同，此案為新的

執行方式祈望達到新的效果。 

(四)此計劃案為很好的活動，有關臨時人力部份能否由衛生局安

排。 

(五)此計劃案符合政策推動工作方向，有關臨時人力部份能否調

整為增加收案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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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此計劃案符合本會婦幼及青少年宗旨，其延續性辦理之成果

除與本會共享外更具意義價值，有關人力部份再斟酌，贊同

本計劃案。 

(七)青少年本為協會需關注之人，青少年毒品亦是社會嚴重問

題，建議本會未來與各縣市衛生局合作之計劃案可討論預算

項目之訂定。 

(八)此計劃案模式有別於其他各縣市衛生局，支持並贊同此計劃

案，執行上借由記者會即時宣傳本會公益名聲，讓會員有

感。預算部份可再討論。應思考本會目前有那些成果可發表

於二年後之兩岸四地青少年論壇會議。建議發函各縣市衛生

局可向本會申請計劃案經費。 

決議：經理監事表決以過半數同意此案。但總經費預算以 50萬額

度辦理，基隆市衛生局表示無人力經費無法執行，故此案

未通過。 

提案四：國際事務委員會—「國際交流」107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案，

提請審議案。 

決議：照案通過，107年度國際交流預算經費為新台幣 50萬元整。 

提案五：會員福祉委員會—「會員業務座談會」107年度工作計畫及

預算案，提請審議案。 

決議：會活動經費預算以每人 900 元額度內辦理，包含已審查之

新入會及再入會會員。 

十二、臨時動議： 

案由：有關本會「年度工作計劃審查評分表」事宜，提請審議案。                   

決議：本案提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 

十三、散  會：下午 5時 10分 


